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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海 市 医 疗 保 障 局

沪医保规〔2026〕1 号

关于印发《上海市基本医疗保险医疗机构制剂
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各医疗保障定点医疗机构：

为保障参保人员基本医疗，规范本市基本医疗保险医疗机构

制剂管理，根据国家要求，现将修订后的《上海市基本医疗保险

医疗机构制剂管理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上海市医疗保障局

2026 年 2 月 28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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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基本医疗保险医疗机构制剂管理办法

第一条 为保障本市参保人员用药需求，进一步规范基本医

疗保险用药管理，根据《基本医疗保险用药管理暂行办法》（国

家医疗保障局令第1号）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由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的医疗机构

制剂的申请、评审及调整相关管理工作。

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的医疗机构制剂，是指经市药品监督管

理部门批准或备案取得医院制剂注册批件或者备案号的，或取得

军队医疗机构上级主管部门核发的制剂批准证明文件的治疗性

医院制剂。

第四条 市医疗保障局负责本市基本医疗保险医疗机构制剂

相关医疗保险管理工作。

市医疗保险事业管理中心负责本市基本医疗保险医疗机构

制剂的申请受理。

第五条 本市基本医疗保险医疗机构制剂，应具备以下条件：

（一）应是临床必需、疗效确切、安全有效、经济可及、能

保障供应的药品；

（二）不属于《基本医疗保险用药管理暂行办法》规定的不

纳入《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》的药品；

（三）具有市药品监督管理部门颁发的《医疗机构制剂注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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批件》或者取得备案号，或军队医疗机构上级主管部门核发的《军

队医疗机构制剂批件》；

（四）限定于本医疗机构内处方使用，以及经市药品监督管

理部门或军队医疗机构上级主管部门批准调剂使用的医疗机构

内处方使用；

（五）已取得国家医疗保障部门给予的制剂编码；

（六）本市已评估零售指导价。

市场上已有同通用名的医疗机构制剂，原则上不得增补。

第六条 申请医疗机构制剂纳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

的医疗保障定点医疗机构，应提交下列材料：

（一）《上海市基本医疗保险医疗机构制剂申报表》；

（二）市药品监督管理部门颁发的《医疗机构制剂注册批件》

（复印件）或者备案号（复印件），或军队医疗机构上级主管部

门核发的《军队医疗机构制剂批件》（复印件）；

（三）评估的医疗机构制剂零售指导价（复印件）；

（四）属于调剂使用的，应提供市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或军队

医疗机构上级主管部门批准书（复印件）。

根据“一网通办”工作要求，前款所需材料可以直接从其他行

政部门获取的，申请人免于提供。

第七条 医疗保障定点医疗机构向市医疗保障局提出本市基

本医疗保险医疗机构制剂的申请，应当通过“一网通办”等线上渠

道，按照要求逐项如实填报。遇有特殊情形，也可以线下提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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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市医疗保险事业管理中心收到申请后，应当对申请

材料进行核验。申请单位提交的申请材料齐全且符合法定形式

的，市医疗保险事业管理中心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1个工作日

内，做出是否受理的决定，线上申请单位可以通过“一网通办”

等渠道进行查询。

市医疗保险事业管理中心受理申请后应及时上报市医疗保

障局。

第九条 市医疗保障局组织专家开展本市基本医疗保险医疗

机构制剂的评审工作。

第十条 市医疗保障局根据临床必需、疗效确切、安全有效、

经济可及等原则，统筹考虑医保基金的总体影响，以及专家评审

意见，向国家医疗保障局备案拟准予纳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

范围的医疗机构制剂。在受理申请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，作出是

否准予纳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的决定。

组织专家评审、报国家审核备案所需时间不计算在办理时限内。

第十一条 经同意纳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的医疗机

构制剂，应当及时给予医保结算。

对不同意的，应当说明理由，并告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和提

起行政诉讼的权利。

第十二条 市医疗保障局对本市基本医疗保险医疗机构制剂

实行动态调整，对于《基本医疗保险用药管理暂行办法》规定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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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符合条件的医疗机构制剂，经专家评审，根据国家医疗保障局

审核备案结果，作出是否调出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的决定。

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 2026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 2031

年 2 月 28 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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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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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上海市医疗保险事业管理中心

上海市医疗保障局办公室 2026 年 2 月 28 日印发


